
「國立政治大學
研究生學位考試要點」

修訂說明會

時間：104年5月7日(四)上午10:00

104年5月12日(二)上午10:00

地點： 行政大樓七樓第二會議室

主持人：教務處註冊組王揚忠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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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說明-國立政治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要點

修法時程：103.3.24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9.18及103.10.3教育部核備

實施起點：第八之一條於104學年度起實施
適用對象：104學年度起送交

學位考試成績報告單之學生

修法重點：
學位考試舉行完畢後，系所應確認學生歷年修課成績均
已評定、符合學系所畢業規定及學位考試成績報告單經
學位考試委員評分並簽名後，始得將成績報告單送教務
處登錄，登錄日期為通過學位考試之時間。
學位考試成績報告單送經登錄後，學生應於舉行學位考
試之次學期起一個月內，完成論文上傳及畢業離校程序。
逾期未完成且仍具修業年限者，即應註冊，已逾修業年
限者，即令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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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前後比較說明
項目 現行規定 修法後規定 備註

論文申報 修業至第一學年
第二學期起

1.自修業第一學期起
2.註冊在學規定期限內網路申報

1.101.10.22修訂
2.本次修訂

撰寫文體 中文撰寫 正體中文撰寫 論文題目及摘要為正體中文

學位考試成績
報告單送交

未明訂送交時間 1.應於申請學位考試當學期學期
結束(1/31或7/31)前繳交。

2.繳交時，系所應確認學生歷年
修課成績均已評定且符合學系
所畢業規定。

畢業及領取證
書時點

登錄通過學位考
試之時間，即為
畢業學年學期，
未限制何時離校

學生應於舉行學位考試之次學期
起一個月內，完成論文上傳及畢
業離校程序(第一學期：3/1，第
二學期：9/1)

1.訂定論文為畢業之必要
條件

2.訂定論文修改期間及證
書領取期限

學考後具修業
年限申請延後
畢業

不允許 得申請延後畢業 1.修業年限未屆滿學生通過學
位考試延後畢業申請書

2.畢業離校意願調整申請書
3.學位考試合格證明書

退學 依學則規定 1.依學則規定
2.修業年限屆滿且未於規定期限

內完成離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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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後畢業申請
1.學位考試成績送達教務處註冊組登錄時，

同時確認是否辦理離校畢業，如仍有修業
年限且欲申請延後畢業，請填寫「修業年
限未屆滿學生通過學位考試延後畢業申請
書」完成申請程序。

2.原預計於學位考試舉行當學期畢業離校，
後因計畫調整欲延後畢業，請於次一學期
完成論文上傳及辦理畢業離校程序規定期
限(9/1或3/1)前填寫「畢業離校意願調整
申請書」完成申請程序。如證書已製作完
成，原證書作廢，學生應繳交工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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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延後畢業申請

1.學生可於延後畢業學期間隨時提出取消延後
畢業辦理畢業離校之申請。

2.學生填寫「畢業離校意願調整申請書」提出
申請。

3.如提出申請時間已逾當學期休學截止日者，
學生不得主張刪除選課，應於成績送達後才
可辦理畢業離校之程序。

4.教務處於學生提出畢業離校申請後，始得製
作畢業證書。畢業證書製作需三個工作天。

5.畢業離校意願之調整，以一次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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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離校規定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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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論文繳交期限 逾期未繳論文之處理程序

台灣大學 論文(含紙本及電子檔)之繳交期限，第一學期為二月十

五日、第二學期為八月二十日(各學系、所、學位學程有

更嚴格規定者，從其規定)。

逾期未交論文而未達修業年限者，次學期仍應

註冊。修業年限屆滿仍未依規定繳交論文者，

應予退學。

成功大學 通過學位考試之研究生，應繳交學位論文紙本、全文電

子檔及學位考試成績，於辦妥離校程序後，教務處始得

發予學位證書。

如未能於次學期註冊前，交附有考試委員簽字

通過之論文，則必須於次學期辦理註冊。修業

年限屆滿仍未依規定繳交論文者，應予退學。

交通大學 於次學期二週內完成論文審查繳交「論文口試委員會審

定書」。未能於時限內繳交者，則次學期仍應註冊。

未能於前項時限內繳交「論文口試委員會審定

書」者，則次學期仍應註冊。至修業年限屆滿

時仍未繳交者，該學位考試成績以不及格論，

並依規定退學。

清華大學 通過論文考試及論文審查者，各系（所）於二週內，將

各研究生之論文考試成績及「考試委員審定書」影印本

一併送交教務處登錄。

碩士論文考試不及格者，其成績亦於二週內送交教務處

登錄

論文經考試委員審查認為須修改者，應修改後

再送考試委員審查。未能於次學期註冊日前修

改並完成審定者，該次考試無效。

各該學期結束後至次學期註冊日前，始完成論

文審定者，審定日期一律以學期結束日登錄。

政治大學 學生應於舉行學位考試之次學期起一個月內，完成論文

上傳及畢業離校程序(第一學期：3/1，第二學期：9/1)

逾期未完成且仍具修業年限者，即應註冊，

已逾修業年限者，即令退學。



意見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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